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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

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广大善

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充斥

着谎言和暴力的迫害已经历时十三

年，大陆和海外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

也走过了十三年的岁月。 
这十三年的岁月见证了法轮功

修炼者的善良。尽管遭受凶残的迫

害，法轮功修炼者一直秉承和平、理

性、非暴力的方式讲真相、反迫害。

在十三年里，从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

修炼者暴力报复迫害他们的中共人

员的事件。 
这十三年的岁月见证了法轮功

修炼者的坚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

以谎言煽动仇恨，以国家机器实施暴

力，受迫害者往往挺不过三天就被打

倒。可是法轮功历经十三年迫害，仍

然巍然屹立，并且传播到一百多个国

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被译成

三十多种文字。 
法轮功修炼者的择善固执让人

们看到信仰的力量，让人们看到真、

善、忍的道德感召力。法轮功修炼者

反迫害，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更不

是为了染指政权，如果是为了权与

利，他们根本不可能走过十三年的艰

难岁月。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践

行真、善、忍的信仰，是为了所有的

人，尤其是可贵的中国人。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维护着

他们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这些权利

也同样是所有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剥

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也同样会

剥夺其他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对法轮

功学员的迫害也在延伸到其他中国

人身上。在中共作恶时，如果大家都

选择沉默和纵容，这个社会怎么会有

正义可言？在中国大陆，经常发生歹

徒行凶、众人旁观的事情，结果社会

正气无存，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

害者。法轮功学员抵制中共作恶，就

是在维护人间正义，维护社会正气。

他们是在为所有的人付出。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人人都在感

慨道德的沦丧，人人都有一种不安全

感。而中共则是造成社会道德沦丧的

根源。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

论和斗争哲学，不让人相信善恶有

报，造成人心失控。中共官员贪污腐

败，带头引领和推动着社会道德的急

速下滑。在如今的中国，需要有肯于

付出、肯于吃亏，在利益和压力面前

坚守自己良知的人。过去十三年的岁

月证明，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一群

人。 
法轮功学员通过自己的修炼，通

过自己获得身心健康的亲身体验，深

知重德行善的重要，深信善恶有报的

天理。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在利益面前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损害

他人。他们中当官的廉洁奉公，经商

的以诚信为本，行医的不收红包，做

教师的兢兢业业，当工程师的认真负

责。他们即使在中共凶残的迫害下，

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道

德。这些人在截窒着中共所导致的社

会道德的下滑，在引领着道德的回

升。这群人的存在，社会中每个人都

会受益。 
法轮功学员通过自己的修炼，明

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来到这个世上

的目的是按照真、善、忍提高自己的

心性，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真正的家

园。他们也知道了这世上每个人、尤

其是每个中国人，都是可贵的生命。

他们也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明白法

轮功教人向善的真相。他们无意改变

谁的信仰，明白了真相的人们自会得

到真、善、忍的福益，走向美好的未

来。（文／飞鸣） 

图片报道：法轮功反迫害十三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和烛光夜悼活动，谴责中共
暴行，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制止这场长达十三年的残酷迫害，法办迫害元凶——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呼吁更多的善
良人士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了解法轮功真相，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为未来做出道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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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

日】七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泊头法院秘密开庭，旁听人只允许进

两人，法院指定两个律师强行作所谓

的辩护，王晓东要求用北京律师，法

庭不允许，王晓东的母亲坚持用北京

律师，法庭不予理睬，王晓东的姐姐

要求自己为弟弟辩护，法庭也不允许，

并威胁说，如果再说话，你们就出去。

把王晓东的母亲和姐姐安排在旁听席

的最后一排，并隔着一层加密的铁丝

网，既看不清，也听不清上面说的什

么，十一点休庭，没有结果。  
当天早晨八点左右的泊头市法

院，感觉比平时的警察多，这时主要

还是法院的法警三三俩俩的站在法院

东侧审判楼的门前（门朝向南面），

大约在八点二十分左右，警察及便衣

开始大量出现，并禁止车辆停靠在法

院楼一侧的马路边上。有手持步话机

的便衣到这边监视来往人员。 
 八点三十五分左右，法院的车辆开

出法院去看守所。这时，马路上的警

察及便衣开始对道路交通进行约束管

理，从行走在马路南侧的便衣人员的

步话机中可以听到在法院到看守所的

主要路口均设置了执勤警察。此时，

大约有四、五名便衣在马路南侧巡逻，

监视法轮功学员；同时，一辆喷涂司

法字样的车辆（应当属于司法局所有

的车辆）开始自西向东极为缓慢的贴

近马路南侧行进，估计是车内有拍摄

仪器，车辆行走到大法弟子行止的路

口东侧时，调头向西开走。此时，马 

路上及马路北侧的停车带大约停放了

七、八辆警车。执勤的警察有法院的法

警、治安、国保或刑警警察（无法从徽

章分辨），而且有不喷涂警车标记的黑

色车辆出现，车辆悬挂 O 字头牌照。 
九点多一点，押送王晓东的车辆到

达法院，在车辆前面有警车开路。王晓

东被警车强制进法院。在车辆来的方向

大约五百米左右的地方一辆面包警车

载有五、六名警察在公路上缓慢自东向

西巡逻，很注意马路上的车辆或行人。

非法开庭以后，可以看到法院的院

长王德福在亲自安排法院的法警控制

进出法院的人员，甚至是到法院开庭的

人员也暂时拒不放入，进入法院的人员

都要进行仔细的安检才准许进入，比平

时的安检严格的多。法院外面的警察有

三十至四十名，分布在法院西侧的商场

至法院东面二十米范围内，警车有六、

七辆。 
九点四十分左右，持有开庭通知的

普通案件当事人可以在严格安检之后

进入法院开庭。 
事件回放：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法

轮功学员王晓东在家中被河北省泊头

市公安局王文生等警察绑架。随后，本

村及邻村三百多户村民出于义愤，联名

出具请愿书、由周官屯村村主任会加盖

了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要求释放好人王

晓东。此事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  

泊头市邪党政法委、六一零、公安

局恼羞成怒，对王晓东的家人和联名村

民进行打击报复。泊头市富镇邪党委召

开全镇村干部会，命令各村支书、村

主任表态反对法轮功、辱骂法轮功，

他们还在周官屯村村里贴诬蔑法轮

功的标语，强令联名村民更改证词。

  与此同时，王晓东的妹妹王晓美

也被泊头市警方绑架、非法劳教。王

晓东的哥哥王俊杰也不得不离家，躲

避中共人员的骚扰和企图绑架。  

七月二日清晨，郭中轩、郑兰辉

去周官屯村，让村干部领着到王晓东

家，威逼家人更换律师。王晓东的母

亲没有答应。郭中轩、郑兰辉还一度

怂恿王晓东的家人贿赂法官，让法官

判王晓东半年或取保候审，也被家人

识破阴谋。随后他们又去骚扰王晓东

的姐姐。  

 七月三日早上，郭中轩、郑兰辉

再次去周官屯村，两次逼迫村干部去

叫王晓东的母亲来会面，均遭王晓东

的母亲拒绝，村干部无奈说“这是省

里压下来的”。  

 七月三日上午八点多，镇政府人

员还打电话给在外躲藏的王晓东的

哥哥王俊杰，让王俊杰回去。王俊杰

识破绑架阴谋，拒绝了，并告诉他们

说：“你们不放人（王晓东）我回去

干什么，你们把人放了我就回去。”

 七月五日，程海律师告诉王晓东

的家人，称泊头市法院主办法官不让

他再代理王晓东的案子。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

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乱

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是维护正义的

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媒

体访谈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能认为

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是由一个

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不构成犯

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是违

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是很荒唐可笑的。

自由。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

人没有危害其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

的“六一零”在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

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

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

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

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

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

得到解决。◇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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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

日】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上午九点至

十一点，一场丑陋、可笑的审判在河北

省泊头市法院上演，法院外面数以百计

的警察和便衣管控民众、封锁街道；法

庭内加密的铁丝网隔开的被告和他七十

七岁高龄的老母亲；近在咫尺的居民本

能地感觉到气氛的紧张，还以为是当地

刀杀九命的凶徒被审，却不知这一切仅

仅是为了一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

轮功学员——“300 手印事件”当事人

王晓东。 
一、案件始末及泊头市公检法、政

府部门违法行径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法

轮功学员王晓东在家中被河北省泊头市

公安局王文生等警察绑架。随后，本村

及邻村三百多户村民出于义愤，联名出

具请愿书、由周官屯村村主任会加盖了

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要求释放好人王晓

东。此事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  

五月二十六日，王晓东的妹妹王凤

如因为哥哥呼吁被泊头市警方绑架、一

月后被非法劳教。王晓东的哥哥王俊杰

不得不离家出走，躲避中共人员的骚扰

和企图绑架。  

七月二日清晨，富镇书记郭中轩、

镇长郑兰辉去周官屯村，威逼家人更换

律师。王晓东的母亲没有答应。郭中轩、

郑兰辉还一度怂恿王晓东的家人贿赂法

官，让法官判王晓东半年或取保候审，

也被家人识破阴谋。随后他们又去骚扰

王晓东的姐姐。  

七月三日早上，郭中轩、郑兰辉再

次去周官屯村，两次逼迫村干部去叫王

晓东的母亲来会面，均遭王晓东的母亲

拒绝，村干部无奈说“这是省里压下来

的”。  

七月三日上午八点多，镇政府人员

打电话给在外躲藏的王晓东的哥哥王俊

杰，让王回去。王俊杰识破绑架阴谋，

拒绝了，并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放人

（王晓东）我回去干什么，你们把人放

了我就回去。”  

七月五日，程海律师告诉王晓东的

家人，泊头市法院主办法官不让他再代

理王晓东的案子。  

七月九日，北京李长明律师到泊头

市看守所会见王晓东被看守所警察非法 

阻止。 
七月十七日下午五点，泊头法院

指使周官屯村会计通知王晓东的母

亲和姐姐第二天开庭，但仅允许两个

人旁听，同日，泊头市公安局警告当

地法轮功学员不得旁听庭审。 
七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泊头法院秘密开庭，只允许两人进入

旁听，法院强行指定两个律师作所谓

的辩护。王晓东当庭要求用北京律

师，法庭不允许；王晓东的母亲说明

已经聘请北京律师，法庭并威胁说，

如果再说话，你们就出去；王晓东的

姐姐要求自己为弟弟辩护，法庭置之

不理。同时，把王晓东的母亲和姐姐

安排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并隔着加

密的铁丝网，既看不清，也听不清上

面说的什么，十一点休庭，没有结果。

二、法律规定被告人的辩护权及

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权利  

被告人的辩护权作为基本的人

权之一，在中国《宪法》第 125 条有

明确规定，即“被告人有权获得辩

护”，这里没有“但书”限制，不分

民族、阶层、信仰、被指控犯罪种类。

被告人行使辩护权有两种方式，

一是自行辩护，即被告人就被指控的

犯罪自己进行辩护；二是委托辩护人

代为辩护，即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或

法定条件下法院指定的律师提供辩

护。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

人在辩护人的选择问题上遵循意思

自治原则，即要否委托辩护人、委托

何人作辩护人，均由被告人自己决

定。法律仅仅设了三条限制性规定：

其一，只能在法律规定可以充当辩护

人的人员范围内选择；其二，委托的

人数最多为二人；其三，一名辩护人

不得为两名以上同案被告人辩护。 

指定辩护仅仅存在于被告人没有

委托辩护人的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

下，才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

律师担任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34 条规定，指定辩护必须满足以

下条件：  

（1）必须以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

人为前提，如果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

人，则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存在指定

辩护的问题。 

（2）被告人必须存在法定的情

形，如被告人为盲、聋、哑或未

成年，可能判处死刑或经济困难

无力委托辩护人等。 
法院指定辩护人后，一旦被

告人拒绝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

护，应当尊重被告人自己的选

择，不必另行制定辩护人。而且

该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

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

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

护人辩护。  

被告人委托的律师辩护人

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

规定享有以下权利：  

（1）职务保障权，即辩护

人依法履行职责，受国家法律保

护，不受任何机构、团体和个人

的非法限制和干涉。  

（2）会见、通信权，《律

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

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

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

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

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

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

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

被监听。《刑事诉讼法》第 36

条也有会见、通信权的规定。 

（3）获得通知权，即辩护

人有权在开庭前 3 日以前获得

法院的出庭通知书。  

（4）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

权，即庭审过程中对被告人、证

人、鉴定人发问的权利，通知证

人出庭、调取物证的权利及对证

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与控方

辩论的权利。  

（5）阅卷权、拒绝辩护权

及获得法律文书等其它权利。

〈接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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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版〉三、法律规定法院须实行

审判公开的原则  

中国《宪法》第 125 条规定：“法

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

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

第 11 条规定：“法院审判案件，除本

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

也就是说，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

必须公开进行，既要允许公民旁听，

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不公开审

判的案件仅仅是涉及国家秘密、事关

当事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的犯罪。审判

公开同时要求：开庭 3 日以前先期公

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

点，以便公民能够到庭旁听；参加旁

听的公民持有身份证件即可。  

四、中共机构处处违法  

对照以上事件经过及法律规定，

可以看出泊头市法院、看守所、泊头

市政府部门处处违法。  

1、剥夺王晓东的委托辩护权。王晓

东委托程海、李长明二位律师是由其

哥哥王俊杰先行办理委托手续，后二

位律师持有王俊杰签署的委托书会见

王晓东，由王晓东亲自确认。在程海

律师会见王晓东的过程中王晓东向程

海律师揭露了泊头市公安局王文生、

高贵起等警察的刑讯逼供犯罪，泊头

市看守所强迫劳动犯罪及虐待被监管

人 

犯罪，泊头市检察院检察官明知王晓东

无罪而非法追诉的徇私枉法罪后，程海

律师出于公义代理王晓东控告犯罪招致

泊头市当局及公检法部门的报复，以及

出于对二位律师无罪辩护的恐惧而强行

辞退二位正义律师，以使对王晓东的枉

法追诉控制在邪党法院能够掌控的范围

内，这些行为直接剥夺了王晓东的委托

辩护权。 
2、剥夺王晓东更换辩护人的权利。

王晓东在进入法庭以后，发现程、李二

位律师没有到庭，即明确要求二位律师

到庭辩护，随后王晓东的姐姐要求自己

为王晓东辩护，此时，法官必须征询王

晓东的意见，询问王晓东是否同意其强

行指定的泊头市赵志强律师和另一崔姓

女律师继续辩护，以及是否同意其姐姐

为其辩护，但是法官终究还是蛮横地拒

绝了王晓东与其姐姐的合法要求，丧失

了一名法官的起码职业道德和做人的起

码良知，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律规定。

3、剥夺律师的辩护权。具体表现在

直接伪造王晓东的声明辞退程海律师，

在李长明律师专程赴泊头市看守所核对

此事实真伪时，看守所与法院勾结拒绝

李律师会见，侵害律师会见权；在王晓

东明确表示要求北京律师辩护时，拒不

休庭另行确定开庭时间并通知程、李二

位律师，完全剥夺了二位律师的职务保

障权，使《律师法》成为一张废纸。

4、剥夺公民的旁听权。泊头

市法院对于王晓东一案，没有公

告，秘密确定开庭时间，仅仅通知

王晓东的母亲、姐姐；威胁泊头市

法轮功学员并实施监控，使这一与

王晓东一案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

群体不能旁听庭审；开庭当日严控

民众、媒体，对王晓东的母亲、姐

姐实行法庭上的隔离，不能清晰地

知道自己的亲人如何被审，无视起

码的人伦之常，而无关的警察与政

府人员却坐在前排滥竽充数；被指

定的律师为虎作伥，摇舌鼓唇献媚

法庭，共同演出一幕丑剧。 
可以看出，从中共政法委的高

层到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从公检

法到政府部门，为了这次庭审可谓

费尽了心机。阻止律师会见、出庭，

强行给当事人指定律师，胁迫利诱

家属，警告、监控当事人亲朋好友，

一切都是为了使一场利用法律作

为迫害手段的审判完全达到要达

到的邪恶目的。但是，它们想不到

的是，当对善良民众的迫害成为法

律的最高目标的时候，到底谁是破

坏法律实施的罪犯已经一目了然，

中共邪党也一把扯下自己的面具，

把魔鬼的嘴脸暴露天下。 

【明慧网】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修炼大法。

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从而达到人心向善，身体健康，返本

归真的高层境界。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传出以来，已使全世界上亿人身心受益，

道德回升。目前，法轮功弘传于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译成

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功在海外获得了二千多项褒奖与支持议案。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行动遍及世界五大洲，无论东方西方，他们不分国籍、种族、

肤色，在各国、各地、各种场合，使用各种和平方法，利用机缘，持续不断、大

面积地讲着真相，呼吁民众共同制止迫害。 

一位正义律师在法庭上
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
这样说：“各位法官、审判长、
陪审员、公诉人，今天我站在
这里，为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好
人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有
充份的法律依据来维护他们
的信仰，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
严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所
做的一切，无论对社会还是对
世人都是好事，有功而无过。
然而，当法轮功被平反昭雪那
一天来临，当你们站在被告席
上时，还会有谁、用什么样的
法律来为你们辩护？这也是
我最担心的。” 


